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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苏州市姑苏区引进教育人才公告 
   

根据姑苏区教育事业发展及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求，拟

引进教育人才 30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    一、引进范围 

    小学、幼儿园在职事业编制优秀骨干教师。户籍不限。 

    二、引进岗位 

    小学教师、幼儿园教师、校长、园长，共 30 名。学科不

限。 

      三、引进条件 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纪守法，热爱教育事

业，品行端正，责任心强，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。教学业务

精湛，在学科领域有造诣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。具

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和引进岗位所规定的具

体资格条件。 

（二）引进对象：具有事业编制的在职教师。 

（三）人员类别 

第一类： 

1.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； 

2.省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； 

3.省级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第二层次及以上培养对象； 

4.省级及以上名师工作室（或同级别）领衔者，且教育教

学实绩得到同行高度认可； 

5.省特级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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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类： 

1.45 周岁以下的省教学名师、市教育领军人才，地级市

名教师、名校长； 

2.40周岁以下的地级市学科带头人、特级教师后备对象、

省教育厅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等。 

第三类： 

1.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（不设特等奖的二等奖

及以上获得者）； 

2.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； 

3.35 周岁以下的省级及以上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及以

上获奖者、省级及以上评优课二等奖及以上获奖者。 

第四类： 

县（区）级学科带头人。 

（四）其他条件 

1.第一、二、三类人员须具有国家认可的本科及以上学历、

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第四类人员须具有国家认可的

本科及以上学历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

2.各类人员除有明确要求外，具有本科学历或具有中级专

业技术职称，年龄一般在 35 周岁以下（即 1984 年 6 月 30 日

以后出生）；具有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，

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（即 1979 年 6 月 30 日以后出生）；

具有博士研究生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，年龄一般不超过

45 周岁（即 1974 年 6 月 30 日以后出生）。特别优秀的年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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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适当放宽。 

    （四）下列人员不得报名：1.受过党纪、政纪处分；2.

年度考核结果有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的；3.正在受司法机关立

案侦察、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审查的。 

      四、报名有关事项 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019年 6 月 30日（以邮戳或

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）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采取邮件投递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，

报名材料包括：1.报名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；2.身份证和户籍证

明(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）；3.学历（学位）证书；4.事业单

位在编证明（如事业单位进编表、聘用合同等）；5.职称证书、

教师资格证书、骨干教师称号证书；6.重要荣誉证书；7.主要

论文及教科研成果；8.学校管理业绩材料（应聘校长岗位者提

供）；9.其他。 

以上材料，邮件投递均提供复印件（一式一份），按顺序

排列并装订，恕不退还。发送电子邮件的，证书等为照片形式。 

投递单位：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

会人事处，收件人：陈老师；投递地址：江苏省苏州市平川路

510 号 1107室，邮编：215031。 

邮箱地址：875730346@qq.com             

    （三）报名注意事项：应聘者须对照本《公告》规定的引

进要求如实申报，所提供的应聘材料必须齐全且真实有效。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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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规定条件或弄虚作假一经查实，随时取消应聘资格，责

任由应聘人员自负。 

     五、考核 

    考核采用面试的方式。由区教体文旅委组织考核小组负责

对拟引进候选人进行考核。考核组对报名材料进行初审后，择

优确定各岗位参加面试人选，并进行面试考核。面试时间、地

点另行通知。 

    六、体检 

    体检标准参照修订后的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

行）》执行，费用自理。体检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     七、资格复核和调动 

    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对通过考核且体检合格的

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复核后，办理考察（政审）及商调手续。 

    八、聘用 

    应聘人员需自行与原单位解除（终止）人事关系后，办理

聘用手续。应聘人员人事关系调入后，与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

化旅游委员会下属用人事业单位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。 

    九、岗位待遇 

（一）符合《姑苏区教育人才引进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规

定的，享受相关待遇； 

（二）符合苏州市级《姑苏教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》文件

要求的，参照执行。 

以上待遇实施中，若与相关部门新出台的规定不一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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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新文件执行。 

十、本公告由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、姑苏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 

十一、咨询电话： 

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： 0512-68728107 

68728112，联系人：陈老师、沈老师 

       

附件：2019年姑苏区引进教育人才报名登记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姑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苏州市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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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姑苏区引进教育人才报名登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9____ 

姓名  性别 
 

 
民族  

普通话

等级 
 

出生年月  
政治 

面貌 
 最高学历  

最高 

学位 
 

职称及获得 

时间 
 联系电话  

现工作单位  

照片 (电子亦
可) 

任教学科  
报考岗位（在括号内打
√，在横线上填写学科） 

校长（  ）、园长（ ）；
小学     学科教师；
幼儿园教师（   ）。 

身份证号码  
户口所在地  
符合（三）人
员类别之第几
类第几条 

示例： 
第一类：1.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（2008年） 
 

工作简历(参

加工作以来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获得市级及以

上业务称号、

综合荣誉名称

及时间 

 

其他需要说明

的事项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承诺： 

上述填写内容和提供的相关依据保证真实，如有不实，取消录取资格并承担相应责

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2019 年   月   日 

 


